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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盗是违法行为，涉嫌盗窃罪将面
临刑事处罚，偷盗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
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可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甚至无期徒刑。为实现非法占有目的，不
少不法分子通过窃取公私财物获利，有的甚
至受到利益驱使，将原油列为盗窃目标，最
终难逃法律的惩罚。安丘市人民法院审理的
一起案件中，五名偷油贼被依法判处有期徒
刑十一年十个月至十年六个月不等的刑罚，
两名运油贼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有期
徒刑两年六个月。

基本案情

法官说法

  被告马某甲、马某乙、朱某、张某和王某五人
铤而走险，盗窃管网内的原油获利，被盗窃的原油
价值140余万元。被告尚某、康某在明知原油系违法
犯罪所得的情况下，为牟取不正当利益，多次驾驶
半挂车将盗窃的原油运输至外地销赃。
  安丘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马某甲、马某
乙、朱某、张某、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盗
窃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
罪；尚某、康某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掩饰隐瞒，
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法院以马某甲、马某乙、朱某、张某、王某犯
盗窃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十个月至十年六
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至10万元；
以尚某、康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并依法宣告
缓刑，判处罚金。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同时判令
被告人退赔被害单位损失。

  安丘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曹大庆表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
油气、破坏油气设备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盗窃油气或者正在使用的油
气设备，构成犯罪，但未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盗窃罪定罪处罚。明知是
盗窃犯罪所得的油气或者油气设备，而予以窝藏、转
移、收购、加工、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
瞒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
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
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
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
收财产。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
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
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
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石油、天然气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盗窃油
气、破坏油气设备或者是收赃、销赃等犯罪行为都将
依法受到严惩。”法官提醒，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世上没有捷径，一定要严守法律的红线，切勿走上违
法犯罪的道路。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韶华 通讯员 代春阳

  公民的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根据法律规
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健康
权，侵害公民身体并造成损害的，应当赔偿
由此造成的损失。工作生活中，意外在所难
免，如果在观看烟花时，眼睛被烟花的坠落
物击伤，伤者的健康权被侵害，应该由谁来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高密市人民法院审理
的一起案件中，烟花燃放者承担主要赔偿责
任，伤者存在一定过错，自行承担部分
责任。

基本案情

法官说法

  2021年的一天晚上，被告王某在自家经营的店铺
门口燃放烟花时，引来众人围观。邻居李某在抬头观
看烟花时，被烟花绽放后的坠落物击伤右眼，当场出
血。就医治疗后被诊断为眼球结膜撕裂伤、眼球钝挫
伤，在后续的治疗过程中，李某的伤情不断恶化，最
终导致视网膜脱离、玻璃体积血、增生性玻璃体视网
膜病变、眼球挫伤、视网膜破裂等严重损伤，共支出
医疗费近3万元。经鉴定，李某的伤情为八级伤残。
  高密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燃放烟花爆竹属于
高度危险的行为，被告王某在其商铺门口燃放烟花爆
竹，系当时高度危险情境的行为人，李某的右眼受伤
与王某燃放烟花爆竹的高度危险行为具有直接因果关
系，故王某应对李某因右眼受伤造成的各项损失承担
赔偿责任。李某作为成年人，应具有足够的对危险环
境的认知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在高度危险环境下更
应加强自我保护，应谨慎注意观察周边烟花爆竹燃放
的情况，远离烟花燃放核心区并在观看烟花时注意个
人安全防护，故其本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亦有重大过
失，因此应承担相应责任。
  最终，高密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由王某承担65%
的赔偿责任，李某自行承担35%的责任。

  “占有或使用易燃、易爆等高度危险物造成他人
损害的，占有人或者使用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高
密市人民法院夏庄法庭二级法官赵秀丽表示，侵害他
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治疗支出等合理费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九条
规定，占有或者使用易燃、易爆、剧毒、高放射性、
强腐蚀性、高致病性等高度危险物造成他人损害的，
占有人或者使用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
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
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
轻占有人或者使用人的责任。
  “李某作为成年人，应明白烟花在燃放过程中具
有危险性，未保持安全距离观看导致受伤，自身也存
在过错。”赵秀丽表示，根据法律规定，被侵权人也
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所以李某也要承
担部分责任。
  烟花属于易燃易爆的危险品，虽然美丽，但安全
更重要。“燃放烟花时，不仅要注意自身安全，还要
选择在可燃放的安全区域内进行燃放，而且一定要远
离火源与人群。”法官提醒，点燃烟花后应及时撤退
到安全地带，同时提醒观看的人群与烟花燃放区域保
持安全距离，避免对观众造成损害。儿童除不应独自
燃放烟花爆竹外，还应在成人陪同下到安全距离以外
观看烟花。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韶华 通讯员 张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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